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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妨害秩序等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

4年度執聲字第16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建穎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一○年度審訴字第二九三號刑事判

決所受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建穎（下稱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

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

諭知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民國111年3月2日確

定在案，茲因受刑人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

署）傳喚、命令執行保護管束，自113年9月起迄今均未向高

雄地檢署報到，因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第2、4款（聲請意旨漏載第4款，應予補充）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爰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以及刑事訴訟法第4

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

護管束者之命令，且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

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受保護管束人違

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

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

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緩刑中付保護管束，屬於

保安處分之一種，其目的在監督受刑人緩刑中之行狀，期能

繼續保持善行，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

大，檢察官即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宣告，而法院是否裁定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銷緩刑宣告，自得就受保護管束人是否遵守保護管束規則、

違反情節是否重大等情加以審查，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

之，乃當然之解釋。換言之，倘受刑人有違反保護管束應遵

守之事項，情節重大，而可認保護管束處分已不能收效之情

形，即足為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宣告之事由。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

處有期徒刑6月，諭知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該判決附表所示

之負擔，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

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

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1年3月2日確定在案

等情，有該案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已於111年3月22日向高雄地檢

署報到，陳報其住所係「高雄市○鎮區鎮○○街000巷00號5

樓之2」，並表示瞭解緩刑期間應按時報到、遵守保安處分

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此有高雄地檢署執行科報到筆

錄在卷可稽。然受刑人卻於高雄地檢署指定應報到之113年9

月23日、同年10月14日、同年11月4日、同年12月9日、114

年1月，均未至高雄地檢署報到等情，有高雄地檢署通知

函、告誡函暨各該送達證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

另高雄地檢署囑警協助查訪受刑人，經警於113年11月12日

查訪受刑人之戶籍地，受刑人確居住於該處等情，有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3年11月1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374

176200號函暨受保護管束人社區查訪評量表在卷可佐，是受

刑人確經高雄地檢署多次通知，卻均未於指定時間前往該署

報到無誤。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明知已受緩刑宣告，本應積極服從檢察官及

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然受刑人既經高雄地檢署通知應於

指定期日報到卻未遵期報到，已難認其有何接受保護管束執

行之意願，且受刑人於上開保護管束期間內，尚無在監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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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在監在押

簡列表附卷可稽，其復未曾提出有何執行困難之證明，益徵

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

事，本件足認受刑人毫不在意法院先前宣告緩刑之寬典，而

無正當理由即未依執行保護管束之命令報到，堪認受刑人在

本案之保護管束期間內，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

2第2款、4款所規定事項之情形，並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㈣綜此，本院審酌受刑人既於本案受緩刑宣告之寬典，竟不知

警惕，仍在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第2款、4款所規定應遵守事項且情節重大，足認本案所宣告

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是本件聲

請於法有據，應予准許，爰依法撤銷本案對受刑人所為之緩

刑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

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洪韻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耿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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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妨害秩序等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16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建穎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一○年度審訴字第二九三號刑事判決所受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建穎（下稱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民國111年3月2日確定在案，茲因受刑人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傳喚、命令執行保護管束，自113年9月起迄今均未向高雄地檢署報到，因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聲請意旨漏載第4款，應予補充）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爰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以及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且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緩刑中付保護管束，屬於保安處分之一種，其目的在監督受刑人緩刑中之行狀，期能繼續保持善行，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檢察官即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宣告，而法院是否裁定撤銷緩刑宣告，自得就受保護管束人是否遵守保護管束規則、違反情節是否重大等情加以審查，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之，乃當然之解釋。換言之，倘受刑人有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而可認保護管束處分已不能收效之情形，即足為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宣告之事由。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諭知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該判決附表所示之負擔，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1年3月2日確定在案等情，有該案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已於111年3月22日向高雄地檢署報到，陳報其住所係「高雄市○鎮區鎮○○街000巷00號5樓之2」，並表示瞭解緩刑期間應按時報到、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此有高雄地檢署執行科報到筆錄在卷可稽。然受刑人卻於高雄地檢署指定應報到之113年9月23日、同年10月14日、同年11月4日、同年12月9日、114年1月，均未至高雄地檢署報到等情，有高雄地檢署通知函、告誡函暨各該送達證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另高雄地檢署囑警協助查訪受刑人，經警於113年11月12日查訪受刑人之戶籍地，受刑人確居住於該處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3年11月1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374176200號函暨受保護管束人社區查訪評量表在卷可佐，是受刑人確經高雄地檢署多次通知，卻均未於指定時間前往該署報到無誤。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明知已受緩刑宣告，本應積極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然受刑人既經高雄地檢署通知應於指定期日報到卻未遵期報到，已難認其有何接受保護管束執行之意願，且受刑人於上開保護管束期間內，尚無在監在押情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附卷可稽，其復未曾提出有何執行困難之證明，益徵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本件足認受刑人毫不在意法院先前宣告緩刑之寬典，而無正當理由即未依執行保護管束之命令報到，堪認受刑人在本案之保護管束期間內，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4款所規定事項之情形，並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㈣綜此，本院審酌受刑人既於本案受緩刑宣告之寬典，竟不知警惕，仍在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4款所規定應遵守事項且情節重大，足認本案所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是本件聲請於法有據，應予准許，爰依法撤銷本案對受刑人所為之緩刑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洪韻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耿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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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在案，茲因受刑人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
    署）傳喚、命令執行保護管束，自113年9月起迄今均未向高
    雄地檢署報到，因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第2、4款（聲請意旨漏載第4款，應予補充）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爰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以及刑事訴訟法第4
    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
    護管束者之命令，且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
    ，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受保護管束人違反
    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
    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第7
    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緩刑中付保護管束，屬於保
    安處分之一種，其目的在監督受刑人緩刑中之行狀，期能繼
    續保持善行，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
    檢察官即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宣告，而法院是否裁定撤銷緩
    刑宣告，自得就受保護管束人是否遵守保護管束規則、違反
    情節是否重大等情加以審查，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之，乃
    當然之解釋。換言之，倘受刑人有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之事
    項，情節重大，而可認保護管束處分已不能收效之情形，即
    足為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宣告之事由。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
    處有期徒刑6月，諭知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該判決附表所示
    之負擔，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
    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1年3月2日確定在案等
    情，有該案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已於111年3月22日向高雄地檢
    署報到，陳報其住所係「高雄市○鎮區鎮○○街000巷00號5樓
    之2」，並表示瞭解緩刑期間應按時報到、遵守保安處分執
    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此有高雄地檢署執行科報到筆錄
    在卷可稽。然受刑人卻於高雄地檢署指定應報到之113年9月
    23日、同年10月14日、同年11月4日、同年12月9日、114年1
    月，均未至高雄地檢署報到等情，有高雄地檢署通知函、告
    誡函暨各該送達證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另高雄
    地檢署囑警協助查訪受刑人，經警於113年11月12日查訪受
    刑人之戶籍地，受刑人確居住於該處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前鎮分局113年11月1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374176200
    號函暨受保護管束人社區查訪評量表在卷可佐，是受刑人確
    經高雄地檢署多次通知，卻均未於指定時間前往該署報到無
    誤。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明知已受緩刑宣告，本應積極服從檢察官及
    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然受刑人既經高雄地檢署通知應於
    指定期日報到卻未遵期報到，已難認其有何接受保護管束執
    行之意願，且受刑人於上開保護管束期間內，尚無在監在押
    情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在監在押
    簡列表附卷可稽，其復未曾提出有何執行困難之證明，益徵
    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
    ，本件足認受刑人毫不在意法院先前宣告緩刑之寬典，而無
    正當理由即未依執行保護管束之命令報到，堪認受刑人在本
    案之保護管束期間內，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第2款、4款所規定事項之情形，並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㈣綜此，本院審酌受刑人既於本案受緩刑宣告之寬典，竟不知
    警惕，仍在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
    第2款、4款所規定應遵守事項且情節重大，足認本案所宣告
    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是本件聲
    請於法有據，應予准許，爰依法撤銷本案對受刑人所為之緩
    刑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
    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洪韻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耿瑩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16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曾建穎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妨害秩序等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16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建穎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一一○年度審訴字第二九三號刑事判決所受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建穎（下稱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民國111年3月2日確定在案，茲因受刑人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傳喚、命令執行保護管束，自113年9月起迄今均未向高雄地檢署報到，因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聲請意旨漏載第4款，應予補充）所定負擔情節重大，爰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以及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且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緩刑中付保護管束，屬於保安處分之一種，其目的在監督受刑人緩刑中之行狀，期能繼續保持善行，受保護管束人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檢察官即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宣告，而法院是否裁定撤銷緩刑宣告，自得就受保護管束人是否遵守保護管束規則、違反情節是否重大等情加以審查，以決定是否維持或撤銷之，乃當然之解釋。換言之，倘受刑人有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而可認保護管束處分已不能收效之情形，即足為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宣告之事由。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審訴字第29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諭知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該判決附表所示之負擔，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11年3月2日確定在案等情，有該案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已於111年3月22日向高雄地檢署報到，陳報其住所係「高雄市○鎮區鎮○○街000巷00號5樓之2」，並表示瞭解緩刑期間應按時報到、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此有高雄地檢署執行科報到筆錄在卷可稽。然受刑人卻於高雄地檢署指定應報到之113年9月23日、同年10月14日、同年11月4日、同年12月9日、114年1月，均未至高雄地檢署報到等情，有高雄地檢署通知函、告誡函暨各該送達證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參，另高雄地檢署囑警協助查訪受刑人，經警於113年11月12日查訪受刑人之戶籍地，受刑人確居住於該處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113年11月18日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374176200號函暨受保護管束人社區查訪評量表在卷可佐，是受刑人確經高雄地檢署多次通知，卻均未於指定時間前往該署報到無誤。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明知已受緩刑宣告，本應積極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然受刑人既經高雄地檢署通知應於指定期日報到卻未遵期報到，已難認其有何接受保護管束執行之意願，且受刑人於上開保護管束期間內，尚無在監在押情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附卷可稽，其復未曾提出有何執行困難之證明，益徵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服從檢察官執行保護管束命令之情事，本件足認受刑人毫不在意法院先前宣告緩刑之寬典，而無正當理由即未依執行保護管束之命令報到，堪認受刑人在本案之保護管束期間內，確有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4款所規定事項之情形，並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㈣綜此，本院審酌受刑人既於本案受緩刑宣告之寬典，竟不知警惕，仍在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4款所規定應遵守事項且情節重大，足認本案所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是本件聲請於法有據，應予准許，爰依法撤銷本案對受刑人所為之緩刑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洪韻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耿瑩　　　　　



